
第七條附件二漁獲證明書不予核發事由修正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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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該漁獲物或漁產品之捕撈

漁船於漁撈作業期間未領

有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明

書。 

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

2 經海上轉載或非我國籍運

搬船港內轉載之漁獲物，

其運搬船未有運搬計畫

書，且未向主管機關申請

並經許可。 

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

3 申請人為漁船經營者，未

經主管機關許可從事遠洋

漁業。 

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

4 申請人為遠洋漁業相關業

者，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從

事遠洋漁業漁獲物或漁產

品出口，或經主管機關暫

停出口資格。 

 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

5 捕撈漁船未完成輸入國廠

場衛生登錄。 

   ○     ○ 

6 運搬船未完成輸入國廠場

衛生登錄。 

        ○ 

7 漁獲物為生鮮大目鮪或生

鮮劍旗魚者，非總噸位未

滿一百之鮪延繩釣漁船所

捕獲或非以生鮮方式保

     ○    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1卷　第019期　　20250204　　農業環保篇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二月四日農業部農漁字第113153713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12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§7



存。 
8 圍網漁船漁獲物型態非冷

凍全魚。 

 ○ ○ ○ ○  ○ ○ ○ 

9 申請量超過卸魚或轉載查

核量，或港口國卸魚檢查

量；未經查核或檢查且已

卸魚者，申請量超過實際

卸魚量；未卸魚者，申請

量超過轉載確認量。 

委由貨櫃船、非我國籍運

搬船或飛機運回國內卸

魚，於國外港口提交卸魚

聲明者，申請量超過實際

卸魚量；於國內港口提交

卸魚聲明者，申請量超過

卸魚預報量。 

△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

10 申請之漁獲物曾貯存於第

三國倉儲廠冷凍庫。 

經該第三國主管機關或其

授權單位證明該批漁獲物

於倉儲期間，持續在該第

三國主管機關或其授權單

位監視下，未經任何加工

處理且未混雜其他漁船所

捕撈之漁獲物。 

△ △ △ △  △ △ △ 

11 涉有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一

項規定情事之一，且有具

體事證。 

有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

第三款、第十一款或第十

二款後段規定情事，且經

處分。 

   △ △ △ △ △ 

12 屬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

公告之非法、未報告及不

受規範漁撈作業漁船名單

之漁船所捕撈。 

    ○ ○ ○ ○ ○ 

13 涉有漁業法第四十八條第

一項規定情事之一，且有

具體事證。 

    ○ ○ ○ ○ ○ 

14 捕撈漁船進入他國管轄海

域，未符合聯合國海洋法

公約有關無害通過及過境

通行規定。 

    ○ ○ ○ ○ ○ 

15 漁獲證明書所載港內轉載

或卸魚簽署機關非港口國

權責機關，或確認該簽署

非真實。 

      ○  ○ 

16 輸歐盟漁獲證明書所載出

口商非申請人。 

        ○ 

17 申請人前所取得之同種類

漁獲證明書尚未依規定完

成核銷。 

  ○ ○ ○ ○ ○  ○ 

18 申請人前所取得之同種類

漁獲證明書尚未依規定完

成註銷。 

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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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○表示應不予核發。△表示原則不予核發，但有備註所定情形者，得不在此

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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